
 

作業階段 作業流程 作業時限 

 

 

用印前 

    
 

 

3 分鐘 

 

 

 

 

 

用印 

 
 

 

 

 

 

10 分鐘 

 

 

 

 

 

 

用印後  

  

 

 

 

 

2 分鐘 

 

 

本府所屬機關簽用印標準作業流程圖 

收件公文分校 

一次告知單退稿 

給承辦單位補正 

本府創簽案承辦人領回、

原稿歸原機關檔案 

   

檢查簽陳案是否 

決行及文號完備 
否

是

用印 

   
判別用印文件種類 

是否為府創簽案 

本府所屬機關創簽案同時 

領回歸原機關檔案 

是

否


